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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格放廣告部落格放廣告 點擊賺大錢？點擊賺大錢？

2008-10-26  記者 鄭秀芳 報導

各種部落格廣告圖示。　圖製／鄭秀芳

部落格的出現，改變了人們獲得資訊、使用媒體的習慣，甚至還不經意地轉化成許多人在網路上

的分身。但在全民參與熱潮之時，企業界免不了開始思索，人氣是否可以等同於吸鈔機？上網路

賺錢的方式甚多，而部落格廣告卻是目前最簡易的賺錢工具。但是部落格廣告不只為網站、網民

和廣告主帶來經濟效益，也因這類網站很容易吸引流量，所以會牽涉到信譽的問題。

自從Google Adsense推出後，不但每個人的部落格都先後掛上幾欄醜陋的廣告，一堆部落格賺

錢方案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到底什麼原因使部落格成為外部市場的行銷利器？根據交通大學傳

播與科技系的教授林崇偉表示，「網路的本身具有媒體的效果與功能，所以很自然地部落格會發

展出類似媒體的商業行為模式。」至於廣告置入主要原因，林崇偉分析道：「廣告是部落格的收

入來源，沒有這些收入，它就沒有辦法提供我們免費的使用。」

點廣告賺錢點廣告賺錢  實非易事實非易事

因此部落格廣告的出現，造就了默默筆耕許久的部落客，就在這一刻他們終於可以將之前苦心經

營的成果，轉換成實質的報酬了。但在以訛傳訛下，讓不知情的人也紛紛地想建立自己的部落格

，為自己賺取一些零用錢。只要寫部落格就可以賺錢了嗎？根據以部落格寫小說的嘉嘉（暱稱）

表示，「不是只要寫部落格就可賺錢的，寫部落格要有規畫的寫，且要具備創新，這樣才會吸引

讀者點閱與支持的。」嘉嘉接著說，「網路上會有各式各樣的部落格出現，如小說、心情日記、

食記、旅遊、繪畫等，都是為了吸引大眾去點閱。」彎彎就是個依靠部落格的人氣，成功的將手

工繪圖轉換成吸鈔機的最佳案例。

在部落格上都會看到相關的廣告標題，例如：「我寫部落格就可賺錢」、「經營部落賺大錢，小

錢累積大財富」、「用Blogger Ads替自己加薪」、「Blog AD廣告部落格聯盟」等等。部落格

廣告真的這麼好賺嗎？以部落格寫改編小說的維妮（暱稱）表示，「讀者不見得會主動幫部落客

點閱週邊的廣告，因此有時部落客必須低聲下氣地請曾閱讀部落格文章的讀者順便點閱廣告，以

支持他們繼續寫下去的動力。」由此可知，不是只要掛上幾欄廣告就可賺錢的，「有時廣告點閱

率幾乎為個位數，唯有自己留言拜託各位大大看完文章後，順手幫我點點廣告，以贊助我買新筆

電」，維妮很無奈的說道。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願意低聲下氣的，所以有些部落格會掛上Donate的符號，表明他不想當大

家的義工」，嘉嘉不平地說道。根據嘉嘉的陳述，Donate是個線上捐助模式，贊助部落客，以

回饋一些實質利益報答他們的無私付出，因此不用高喊使用者付費之類的徒勞口號逼大家付錢。

儘管Donate的出現，國內公開使用Donate的部落格並不多，不曉得大部分的內容提供者不缺錢

用，還是擔心自己的內容品質尚未達到有價水平，但嘉嘉堅信地認為，「相信日後隨著『免費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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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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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源，付費支援』的觀念，會有更多的讀者響應捐助的」。

部落格雖然是能人輩出，但是光依賴一個網站的廣告，每個月就有上萬元的收入的人少之又少。

甚至又有誰曾領過一張部落格廣告寄來的支票？部落客娜娜氣憤的說，「但我向有關單位申請匯

款之後，就收到一封停權通知書，真讓人懷疑是否不想付款」。接著娜娜不悅的表示，「有時還

協助Google AdSense勸人守法，結果現在停權的人卻是自己」。此外有些部落客同樣面臨這樣

的命運，「Google AdSense把我停權了」、「部落格掛廣告，一毛錢都拿不到」等問題，有關

當局卻以一句：「你的帳號對廣告客戶帶來相當大的風險，未來會使客戶財物損失」來回應停權

者，也難怪娜娜會說，「寫申訴單又沒有人理會，所以大家都認虧了事，才會導致他們越來越可

惡。」部落格廣告的信譽很顯然受到質疑。

用心經營用心經營    創造收益可能創造收益可能

之外，部落客為了吸引讀者點閱，花俏的版型、空洞的內容，比比皆是。交大傳播與科技系的洪

婉婷卻有不同看法：「部分的格主都很重視他們的部落格，還親自挑選適合的廣告，而且廣告置

入不多。」由此可見，現在寫部落格的人是有計畫、有目的的。「因有規畫的寫，才會讓人看得

舒服」林崇偉說道，加上現在的讀者非常重視作品的有效性。

交大資訊與財金系的黃偉祺認為，隨著Web2.0的到來，成本低回報率高的部落格，將成為中小

型企業青睞的媒體工具。因現在除了一般人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部落格外，連舉凡政治人物、影

視娛樂明星、學術研究人員等各式各類的人，也都紛紛的架起屬於個人專業的部落格網站。從與

民眾交流、與Fans互動，到做為專業的社群論壇等，部落格幾乎已是無所不包，無所不能了。

總的來看，部落格發展到至今，演變成一種置入性行銷。雖然成立部落格的初始用意並非利益，

但是若能善用這個媲美媒體的強大工具，再發揮一點想像力與創意，「部落格賺點錢來實現自己

的夢想，何樂而不為」，林崇偉說。如果部落格針對某個領域，妥善地經營自己的特色，或塑造

出一定的品牌、公信力，即使每天只有千人的瀏覽人次，還是足以吸引某些特定的廣告商，甚至

願意每個月付出固定的金額買部落客的邊欄廣告，或邀請部落客為某項產品代言。這可能變成部

落客另一個不錯的兼差收入。但是如果在部落格上張貼各式各樣的廣告，讀者難免會質疑格主是

否想賺錢想瘋了，變成弄巧成拙，格主的公信力也會因此受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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